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对照表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迪安诊断”）因经

营范围变更等拟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作出如下修订： 

 

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章程内容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诊断技术、

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行

业的投资；医疗器械（限国产一类）的制造、加工（限

分支机构经营）、销售；企业咨询管理，培训服务，

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维护；医疗器械的批发（需许可经营的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 (具体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

准)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诊断技术、

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医疗行

业的投资；医疗器械（限国产一类）的制造、加工（限

分支机构经营）、销售；企业咨询管理，培训服务，

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维护；医疗器械的批发（需许可经营的凭有效许可

证经营）；从事进出口业务。 (具体以公司登记机关

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

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

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

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召

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

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第一百四十六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

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二)检查公司财务；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

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章程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四)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

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召

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 

    (六)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七)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八)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

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

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1月 18日 

 




